
教育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
臺教授體部字第1130019375A號

主　　旨：預告修正「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教育部。

二、修正依據：國民體育法第22條第1項。

三、「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另載

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s://edu.law.moe.gov.tw）「草案預告」

選項下。

四、配合「2024年夏季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即將於113年8月28日舉行，為保障

選手教練獲獎勵權益，本辦法之修正有其必要性及政策急迫性，復審酌修

正作業未涉一般民眾權益，爰縮短預告期間為7日。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

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全民運動組。

（二）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號10樓。

（三）電話及聯絡人：（02）8771-1781，陳專員。

（四）傳真：（02）2751-4523。

（五）電子郵件：0228@mail.sa.gov.tw。

部　　長　鄭英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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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修
正草案總說明 

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係於八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訂定發布，歷經七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係

於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因應國際趨勢，身心障礙運動競

賽已朝高度競技發展，為培植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教練，鼓勵其於國

際運動賽會爭取佳績，有調整獎助金額度之必要；另依現行條文規定，

僅獎勵國家代表隊之帶隊教練，為保障實際指導身心障礙運動選手之教

練權益，有配合修正本辦法之必要；復考量國際情勢，身心障礙運動競

賽之競技強度提高，重點國際賽會亦有變化，有配合調整之必要，以鼓

勵身心障礙選手參加於國際間競技強度、專業性或重要性較高之賽會，

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有功教練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配合近年國際趨勢，增列選手(或教練)得依本辦法申請獎勵之賽

會。 (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定明有功教練獎助金分配比例規範，提高附表所定獎助金額度。

(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為獎勵有功教練實際投入與付出，刪除教練指導選手參加同一賽

會，有二人以上獲得獎助金，或同一選手獲得獎助金二次以上者，

僅能以選手所獲最優名次發給教練獎助金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六

條) 

五、為保障選手、教練權益，修正身心障礙運動特定體育團體申請核定

賽會為獎勵賽會之期限。(修正條文第七條) 

六、增列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帕運會)第一名之選手得選擇領取

月獎助金之相關規範；另為保護未成年選手之權益，並定明未成年

選手獲帕運會第一名時，應領取月獎助金。(修正條文第八條) 

七、配合國際趨勢，修正申請獎勵時應檢附之資料。(修正條文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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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

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

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

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法所稱身心障

礙運動選手（以下簡稱

選手）及有功教練（以下

簡稱教練），指符合下列

各款規定者：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 

二、參加該屆國際運動

賽會（以下簡稱賽

會）之國家代表隊

選手與其實際指導

參加該屆賽會之國

家代表隊及國家培

訓隊教練。 

國內運動賽會選手

及教練之獎勵，由舉

（主）辦單位或參加單

位另定之。 

第二條 本法所稱身心障

礙運動選手（以下簡稱

選手）及有功教練（以下

簡稱教練），指符合下列

各款規定者：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 

二、參加該屆國際運動

賽會（以下簡稱賽

會）之國家代表隊

選手及其實際指導

之帶隊教練。 

國內運動賽會選手

及教練之獎勵，由舉

（主）辦單位或參加單

位另定之。 

一、修正第一項第二款： 

（一）依國家代表隊教練

與選手選拔培訓及

參賽處理辦法(以

下簡稱選拔參賽處

理辦法)第六條規

定「(第一項) 國家

代表隊教練，除專

案報本部核定者

外，應自培訓隊教

練中遴選產生。(第

二項) 代表隊教練

人數，依各項賽會

報 名 之 規 定 辦

理。」，現行條文第

一項第二款所定

「帶隊教練」即係

指「國家代表隊教

練」，考量國家代表

隊教練人數有限，

實際指導選手參加

該屆國際運動賽會

(以下簡稱賽會)之

國家培訓隊教練恐

未獲遴選為國家代

表隊教練，從而無

法依本辦法規定獲

得獎勵，為確保獎

勵之公平性，爰修

正第二款明定有功

教練係指實際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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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參加該屆賽會

之國家代表隊或國

家培訓隊教練。 

（二）另有關國家代表隊

或國家培訓隊教練

係指依選拔參賽處

理辦法規定，經遴

選或專案核定者，

併予敘明。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三條 選手參加賽會符

合下列規定者，依本辦

法規定予以獎勵： 

一、身心障礙帕拉林匹

克運動會（以下簡

稱帕運會）：前六

名。 

二、聽障達福林匹克運

動會（以下簡稱聽

障奧運）：前五名。 

三、亞洲帕拉運動會（以

下簡稱亞帕運）：前

三名。 

四、亞太聽障運動會(以

下簡稱亞太聽障

運) ：前三名。 

五、下列國際性（不包括

前四款所定賽會及

第六款亞洲地區或

亞洲暨太平洋地

區）身心障礙者運

動賽會： 

（一）每四年舉辦一

次，且會員數

達六十個以

上賽會：前三

名。 

（二）每四年舉辦一

第三條 選手參加賽會符

合下列規定者，依本辦

法規定予以獎勵： 

一、身心障礙帕拉林匹

克運動會（以下簡

稱帕運會）：前六

名。 

二、聽障達福林匹克運

動會（以下簡稱聽

障奧運）：前五名。 

三、亞洲帕拉運動會（以

下簡稱亞帕運）：前

三名。 

四、下列國際性（不包括

前三款所定賽會及

第五款亞洲地區或

亞洲暨太平洋地

區）身心障礙者運

動賽會： 

（一）每四年舉辦一

次，且會員數

達六十個以

上賽會：前三

名。 

（二）每四年舉辦一

次，且會員數

達三十個以

上未達六十

一、考量近年國際情勢及

身心障礙者競技運動

之實務發展，各種賽

會之競技強度及專業

性有所提升，各國參

賽之身心障礙運動選

手亦有高度專業化之

傾向(例如日本、韓國

等國家)，並更重視參

加頂級國際性或區域

性綜合賽會之身心障

礙運動選手，復考量

亞太聽障運動會 (以

下簡稱亞太聽障運 )

與亞洲帕拉運動會

(以下簡稱亞帕運)同

為亞太地區重要之身

心障礙者賽會，為鼓

勵選手參加亞太聽障

運，並提供於亞太聽

障運獲得優秀名次之

選手合宜獎勵，爰增

列第四款，明定選手

參加亞太聽障運並獲

得前三名者得依本辦

法予以獎勵。現行條

文第四款及第五款並

配合調整款次為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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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且會員數

達三十個以

上未達六十

個賽會：前三

名。 

（三）每二年舉辦一

次，且會員數

達三十個以

上賽會：前三

名。 

六、亞洲地區或亞洲暨

太平洋地區，每二

年以上舉辦一次，

且會員數達三十個

以上之各類身心障

礙者運動賽會：前

三名。 

個賽會：前三

名。 

（三）每二年舉辦一

次，且會員數

達三十個以

上賽會：前三

名。 

五、亞洲地區或亞洲暨

太平洋地區，每二

年以上舉辦一次，

且會員數達三十個

以上之各類身心障

礙者運動賽會：前

三名。 

款及第六款。 

二、第五款由現行條文第

四款移列，配合第四

款之增列，將「前三

款」修正為「前四款」、

「第五款」修正為「第

六款」。 

三、第六款由現行條文第

五款移列，內容未修

正。  

第四條 前條各款所定名

次，依下列順序定之： 

一、以主辦單位所定競

賽規範規定之最優

級組之名次定之。 

二、前款競賽規範未規

定者，以各該運動

種類之國際運動競

賽規則所定名次定

之。 

前項各款所定名

次，其以第某名至第某

名之組群表示，且未明

確區分名次者，以該組

群最優名次定之。 

第四條 前條各款所定名

次，依下列順序定之： 

一、以主辦單位所定競

賽規範規定之最優

級組之名次定之。 

二、前款競賽規範未規

定者，以各該運動

種類之國際運動競

賽規則所定名次定

之。 

前項各款所定名

次，其以第某名至第某

名之組群表示，且未明

確區分名次者，以該組

群最優名次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選手及教練之獎

勵方式如下： 

一、選手：依參加之賽會

種類及其項目、獲

獎名次，發給獎助

金及獎狀。 

第五條 選手及教練之獎

勵方式如下： 

一、選手：依參加之賽會

種類及其項目、獲

獎名次，發給獎助

金及獎狀。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

第一項第二款之修

正，本辦法之獎勵對

象已不限於國家代表

隊之帶隊教練，爰將

現行規定第一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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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練：依其實際指導

之選手參加之賽會

種類及其項目、獲獎

名次，發給獎助金及

獎狀。 

前項賽會種類與其

項目、獲獎名次及其應

得之獎助金金額，規定

如附表。 

前項教練獎助金分

配比例，由推展身心障

礙運動之特定體育團體

（以下簡稱申請單位）

於賽前一個月，依各該

有功教練對獲獎選手貢

獻度，研訂獎助金分配

方式，提經理事會討論

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三條第一款至第

四款賽會於我國舉辦，

且符合本辦法獎勵規定

者，加發第二項附表所

列獎助金金額二分之

一。 

二、教練：依其實際指導

帶隊之選手參加之

賽會種類及其項

目、獲獎名次，發給

獎助金及獎狀。 

前項選手及教練參

加之賽會種類及其項

目、獲獎名次及其應得

之獎助金金額，規定如

附表。 

第三條第一款至第

三款賽會於我國舉辦，

且符合本辦法獎勵規定

者，加發前項附表所列

獎助金金額二分之一。 

款所定「帶隊」二字予

以刪除。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

第一項第二款之修

正，得依本辦法給予

獎勵者已不限於帶隊

參加比賽之教練，未

直接參加比賽之國家

培訓隊教練，亦為本

辦法之獎勵對象。復

考量第一項各款已明

定係依選手參加之賽

會種類及項目、獲獎

名次發給獎助金及獎

狀，教練亦明定係依

其實際指導之選手參

加之賽會種類及項

目、獲獎名次發給獎

助金及獎狀，現行條

文第二項所定「選手

及教練參加之」等文

字無規定之必要，爰

予以刪除，並酌修文

字。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

第一項第二款之修

正，國家代表隊之教

練及國家培訓隊之教

練均為本辦法之獎勵

對象，惟考量實際指

導選手參加賽會之國

家代表隊或國家培訓

隊教練可能不只一

人，爰參考有功教練

獎勵辦法第四條第二

項規定「…獎金分配

比例，由各該特定體

育團體依各該有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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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對獲獎選手（隊）貢

獻度研訂獎金分配方

式，提經理事會討論

通過後，並於賽前一

個月報本部備查。」增

列第三項，明定教練

獎助金分配比例之決

定方式，並明定教練

獎助金分配比例應報

教育部備查。 

四、第四項由現行條文第

三項移列，並配合修

正條文第三條之修

正，將所定「第三條第

一款至第三款」修正

為「第三條第一款至

第四款」。另配合增訂

第三項，將所定「前

項」修正為「第二項」。 

第六條 選手及教練獎助

金之發給，除依前三條

規定外，並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選手參加同一賽會，

同時獲得前條第二

項附表所定個人賽

名次及團體賽名

次，或個人賽不同

項目，或團體賽不

同項目名次者，均

發給獎助金。 

二、賽會因情事變更合

併舉行而同時取得

給獎資格者，應由

選手自行擇一申請

發給獎助金。 

三、第三條各款賽會競

賽種類之項目，應

第六條 選手及教練獎助

金之發給，除依前三條

規定外，並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選手參加同一賽會，

同時獲得前條第二

項附表所定個人賽

名次及團體賽名

次，或個人賽不同

項目，或團體賽不

同項目名次者，均

發給獎助金。 

二、賽會因情事變更合

併舉行而同時取得

給獎資格者，應由

選手自行擇一申請

發給獎助金。 

三、第三條各款賽會競

賽種類之項目，應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

之修正，修正第三款，

增列「亞太聽障運」，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參照有功教練獎勵辦

法，為獎勵教練之實

際投入及付出，教練

指導選手參加同一賽

會，且有二人以上獲

得獎助金，或同一選

手因參加同一賽會獲

得獎助金二次以上

者，應允許教練領取

全部之獎助金，爰刪

除現行條文第二項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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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國（地區）及五

隊（人）以上參賽，

且獲主辦單位頒發

獎牌（獎狀），始核

給獎助金。但其有

資格賽及獲得帕運

會、聽障奧運、亞帕

運及亞太聽障運前

三名，且非屬最後

一名者，不受五國

（地區）及五隊

（人）以上參賽規

定之限制。 

有五國（地區）及五

隊（人）以上參賽，

且獲主辦單位頒發

獎牌（獎狀），始核

給獎助金。但其有

資格賽及獲得帕運

會、聽障奧運或亞

帕運前三名，且非

屬最後一名者，不

受五國（地區）及五

隊（人）以上參賽規

定之限制。 

教練帶隊之選手參

加同一賽會，有二人以

上獲得獎助金，或同一

選手獲得獎助金二次以

上者，以選手所獲得最

優名次為準，發給教練

獎助金，並以一個為限。 

第七條 參加第三條第五

款或第六款賽會，應符

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並由申請單位於賽會開

始二週前，檢附賽會相

關文件、資料，向教育部

申請核定後，始得依本

辦法規定予以獎勵： 

一、主辦單位定有分級

制，且為最優級組

之賽會。 

二、連續舉辦二屆以上

之新興增辦之運動

賽會。 

前項申請之文件、

資料，規定如下： 

一、賽會中英文版競賽

規範。 

二、賽會會員數。 

第七條 參加第三條第四

款或第五款賽會，應符

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並由推展身心障礙運動

之特定體育團體（以下

簡稱申請單位）於賽會

開始一個月前，檢附參

賽團隊之選手、教練及

相關人員名單及賽會相

關文件、資料，向教育部

申請核定後，始得依本

辦法規定予以獎勵： 

一、主辦單位定有分級

制，且為最優級組

之賽會。 

二、連續舉辦二屆以上

之新興增辦之運動

賽會。 

前項申請之文件、

一、修正第一項序文：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

之修正，所定「第三條

第四款或第五款」修

正為「第三條第五款

或第六款」；修正條文

第五條第三項修正

「推展身心障礙運動

之特定體育團體(以

下簡稱申請單位)」之

簡稱，爰酌作文字修

正。 

(二)考量第一項係明定申

請單位申請核定參加

屬修正條文第三條第

五款或第六款所定賽

會之規定，應審查該

賽會是否符合各款規

定，與參加該賽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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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賽會及其他相關國

際性賽會現況說

明。 

四、最近二屆參賽會員

數及其他相關資

料。 

五、其他經教育部指定

之資料。 

資料，規定如下： 

一、賽會中英文版競賽

規範。 

二、賽會會員數。 

三、賽會及其他相關國

際性賽會現況說

明。 

四、最近二屆參賽會員

數及其他相關資

料。 

五、其他經教育部指定

之資料。 

選手、教練名單無涉，

爰將「參賽團隊之選

手、教練及相關人員

名單」規定予以刪除。 

(三)另有關現行條文所定

「賽會開始一個月

前」一節，為確保選手

教練獲獎權益，爰修

正明定申請單位應於

賽會開始二週前提出

申請，實務執行尚不

生窒礙。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八條  選手獎助金應一

次領取。但獲帕運會第

一名者，得選擇按月領

取月獎助金新臺幣三萬

一千元。 

前項但書獎助金於

獲獎核定後，自該賽事

獲獎當日起按月發給；

未滿一個月者，按日數

比率計算之。 

第一項但書受獎人

未成年者，應領取月獎

助金。 

受獎人選擇依第一

項但書規定領取月獎助

金後，變更領取方式者，

應扣除前已領取金額

後，以餘額一次領取。 

受獎人領取月獎助

金，於領取總額未達一

次領取獎助金金額前死

亡者，餘額應納入遺產，

由其繼承人依民法規定

繼承之。 

第一項受獎人獲主

 一、本條新增。 

二、審酌國光體育獎章及

獎助學金頒發辦法所

定得選擇按月領取月

獎助金之規定，主要

係針對選手一次領獎

助學金五百萬元以上

者訂定，為增加身心

障礙選手職涯發展與

選擇，爰就修正後一

次領取獎助金超過五

百萬元者(帕運會金

牌選手)，定明得選擇

領取月獎助金。 

三、依現行實務運作，獎

助金係一次性撥入受

獎人之指定金融帳

戶，爰於第一項本文

予以明定，以利明確；

另考量於帕運會獲得

第一名成績之選手，

其成就殊為不易，爰

參考國光體育獎章及

獎助學金頒發辦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但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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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單位通知遞補為帕運

會第一名時，其獎助金

之計算，適用原獲獎時

規定，調整應領取之獎

助金，並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維持為一次領取者：

應補發之獎助金扣

除前已領取金額

後，以餘額一次領

取。 

二、調整為按月領取者：

自該賽事獲獎日

起，計算迄遞補日

之應補發月獎助金

總額；應補發月獎

助金總額扣除前已

領取金額後，以餘

額一次領取；扣除

前已領取金額後不

足者，應一次或分

期繳回。 

三、前款計算應補發月

獎助金總額，補發

期間未滿一個月

者，按日數比率計

算之。 

定，於第一項但書明

定獲得帕運會第一名

成績之選手得選擇按

月領取獎助金；另參

照國光體育獎章及獎

助學金頒發辦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所列奧運

銀牌、銅牌選手所獲

一次領及月領獎助金

比例，轉換帕運會獲

第一名成績之選手月

領獎助金為三萬一千

元。 

四、為獎勵選手獲得帕運

會第一名之成績，並

考量獎勵應即時，爰

於第二項明定受獎人

選擇領取月獎助金

者，應溯及自獲獎當

日起發給。 

五、為保護未成年受獎人

之權益，若其取得帕

運會第一名受獎資

格，應領取月獎助金，

爰於第三項予以明

定。 

六、考量領取月獎助金之

受獎人因個人需求而

有變更領取方式之需

要，爰於第四項明定

受獎人選擇領取月獎

助金後，變更為一次

領取者，應扣除前已

領取月獎助金之金額

後，以餘額一次領取。 

七、受獎人領取月獎助

金，於領取總額未達

一次領取獎助金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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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死亡者，為保護其

及其繼承人之權益，

餘額應納入其遺產，

並依民法規定辦理繼

承事宜，爰於第五項

予以明定。 

八、實務運作有選手因各

種事由而遞補為更優

名次之情形，考量選

手遞補為帕運會第一

名時，應允許其自由

選擇維持一次領取或

調整為按月領取，爰

參考國光體育獎章及

獎助學金頒發辦法第

十四條第六項規定，

於第六項分款明定選

手遞補為帕運會第一

名時，其獎助金補發

差額及支領起算日等

有關規定，以保障其

權益。 

九、現行條文第八條至第

十二條依序遞移為修

正條文第九條至第十

三條，併予敘明。 

第九條 符合本辦法獎勵

規定者，由申請單位於

選手參加之賽會結束日

之次日起一個月內，檢

具下列文件、資料，向教

育部申請選手及教練之

獎勵： 

一、獲獎選手及教練名

冊。 

二、賽會主辦單位發給

選手之獎狀（牌）。 

三、賽會主辦單位頒發

第八條 符合本辦法獎勵

規定者，由申請單位於

選手參加之賽會結束日

之次日起一個月內，檢

具下列文件、資料，向教

育部申請選手及教練之

獎勵： 

一、獲獎選手及教練名

冊。 

二、賽會主辦單位發給

選手之獎狀（牌）。 

三、賽會主辦單位頒發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說明如

下： 

(一)考量國際趨勢，各該

賽會現多未提供秩序

冊，爰配合實務運作

情形，刪除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六款。 

(二)第六款由現行條文第

一項第七款移列，內

容未修正。 

(三)第七款由現行條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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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績證明。 

四、比賽成績紀錄表。 

五、競賽規程。 

六、參賽公函。 

七、其他教育部指定之

文件、資料。 

申請文件、資料不

完備者，教育部應通知

申請單位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申請單位未能於第

一項規定期限內申請

者，應於期限屆滿前以

書面敘明理由，向教育

部申請展延，其展延以

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

一個月。 

申請單位於賽後未

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

申請獎勵選手及教練得

自知悉之日起二個月

內，準用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申請獎勵。 

之成績證明。 

四、比賽成績紀錄表。 

五、競賽規程。 

六、秩序冊。 

七、參賽公函。 

八、其他教育部指定之

文件。 

申請文件、資料不

完備者，教育部應通知

申請單位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申請單位未能於第

一項規定期限內申請

者，應於期限屆滿前以

書面敘明理由，向教育

部申請展延，其展延以

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

一個月。 

申請單位於賽後未

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

申請獎勵選手及教練得

自知悉之日起二個月

內，準用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申請獎勵。 

一項第八款移列，並

配合序文規定「...檢

具下列文件、資料，向

教育部申請...」修正

增列「、資料」。 

三、其餘未修正。 

第十條 為審查前條申請

案，教育部體育署（以下

簡稱體育署）得遴聘相

關學者專家、社會公正

人士及機關代表組成績

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

其有功教練獎勵審查會

（以下簡稱獎審會）辦

理之。 

第九條 為審查前條申請

案，教育部體育署（以下

簡稱體育署）得遴聘相

關學者專家、社會公正

人士及機關代表組成績

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

其教練獎勵審查會（以

下簡稱獎審會）辦理之。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辦法名稱「績

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

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

法」，爰所定「績優身

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

教練獎勵審查會」修

正為「績優身心障礙

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

練獎勵審查會」，其餘

未修正。 

第十一條 申請案經審查

通過，並由教育部核定

後通知申請單位或申請

第十條 申請案經審查通

過，並由教育部核定後

通知申請單位或申請獎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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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選手及教練，並由

體育署辦理獎狀之發

送；其獎助金應直接撥

入受獎人指定之金融機

構帳戶。 

申請案經審查結果

未通過者，應通知申請

單位或申請獎勵選手及

教練；申請單位或申請

獎勵選手及教練不服

者，得自收受通知之日

起一個月內，向教育部

申請複審，教育部應於

受理之次日起二個月內

回復複審結果。 

勵選手及教練，並由體

育署辦理獎狀之發送；

其獎助金應直接撥入受

獎人指定之金融機構帳

戶。 

申請案經審查結果

未通過者，應通知申請

單位或申請獎勵選手及

教練；申請單位或申請

獎勵選手及教練不服

者，得自收受通知之日

起一個月內，向教育部

申請複審，教育部應於

受理之次日起二個月內

回復複審結果。 

第十二條 申請獎勵選手

違反運動禁藥管制或其

他規定，經賽會主辦單

位查證屬實，名次經撤

銷者，不予獎勵，其教練

亦同。 

申請獎勵選手及教

練已核定受獎資格而有

前項情事，或經獎審會

認定有違背運動員精神

及其他有損害國家形象

應撤銷獎勵情事，應撤

銷其受獎資格者，撤銷

其受獎資格，並追繳已

發給之獎助金及獎狀。 

申請獎勵選手及教

練有違背運動員精神及

其他有損害國家形象，

經獎審會認定應廢止獎

勵情事者，廢止其受獎

資格，並追繳已發給之

獎狀。 

第十一條 申請獎勵選手

違反運動禁藥管制或其

他規定，經賽會主辦單

位查證屬實，名次經撤

銷者，不予獎勵，其教練

亦同。 

申請獎勵選手及教

練已核定受獎資格而有

前項情事，或經獎審會

認定有違背運動員精神

及其他有損害國家形象

應撤銷獎勵情事，應撤

銷其受獎資格者，撤銷

其受獎資格，並追繳已

發給之獎助金及獎狀。 

申請獎勵選手及教

練有違背運動員精神及

其他有損害國家形象，

經獎審會認定應廢止獎

勵情事者，廢止其受獎

資格，並追繳已發給之

獎狀。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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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施行。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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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附
表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國
際
賽
會
績
優
身
心
障
礙
運
動
選
手
及
其
有
功
教
練
獎
助
金
額
度
表
（
單
位
：
新
臺
幣
萬
元
）

 

獲
獎
名
次

 

  
  

  
  

  
  
獎
助
金

 

  
  
職
稱

 

賽
會
名
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備
註
 

一
、
身
心
障
礙
帕
拉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
帕
運
會

) 

選
手

 
60

0 
21

0 
15

0 
90

 
50

 
30

 
 

教
練

 
80

 
50

 
30

 
20

 
 

 

二
、
聽
障
達
福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聽
障
奧
運

) 

選
手

 
21

0 
15

0 
90

 
50

 
30

 
 

 
教
練

 
50

 
30

 
20

 
 

 
 

三
、
亞
洲
帕
拉
運
動
會

(亞
帕
運

) 

選
手

 
90

 
50

 
30

 
 

 
 

 
教
練

 
30

 
20

 
 

 
 

 

四
、
亞
太
聽
障
運
動
會

(亞
太
聽
障
運

) 

選
手

 
50

 
30

 
20

 
 

 
 

 

教
練

 
10

 
 

 
 

 
 

 

五
、
每
四
年
舉

辦
一
次
國

際
性

(不

包
括
亞
洲

地
區
或
亞

洲
暨
太
平

洋
地
區

)

身
心
障
礙

者
運
動
賽

會
，
且
其

會
員
數
達

六
十
個
以

上
 

帕
運

會
、
聽

障
奧

運
、
亞

帕
運
或

亞
太
聽

障
運
競

賽
種
類

之
單
項

運
動
錦

標
(盃

)

賽
 

參
加
帕

運
會
或

亞
帕
運

競
賽
種

類
之
選

手
 

21
0 

15
0 

90
 

 
 

 

 

參
加
聽

障
奧
運

或
亞
太

聽
障
運

競
賽
種

類
之
選

手
 

15
0 

90
 

50
 

 
 

 

其
他

 
選
手

 
75

 
45

 
26

 
 

 
 

六
、
每
四
年
舉

辦
一
次
國

際
性

(不

包
括
亞
洲

地
區
或
亞

洲
暨
太
平

洋
地
區

)

身
心
障
礙

帕
運

會
、
聽

障
奧

運
、
亞

帕
運
或

亞
太
聽

障
運
競

賽
種
類

參
加
帕

運
會
或

亞
帕
運

競
賽
種

類
之
選

手
 

15
0 

90
 

50
 

 
 

 

參
加
聽

障
奧
運

90
 

50
 

30
 

 
 

 

國
際
賽
會
績
優
身
心
障
礙
運
動
選
手
及
其
有
功
教
練
獎
助
金
額
度
表
（
金
額
：
新
臺
幣
萬
元
）

 
 

獲
獎
名
次

 

  
  

  
  

  
  
獎
助
金

 

  
  

 職
稱

 

賽
會
名
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備
註
 

一
、
身
心
障
礙
帕
拉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帕
運
會

) 

選
手

 
40

0 
14

4 
84

 
48

 
30

 
18

 
 

教
練

 
25

 
15

 
10

 
 

 
 

二
、
聽
障
達
福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聽

障
奧
運

) 

選
手

 
12

0 
72

 
42

 
24

 
15

 
 

 
教
練

 
15

 
10

 
 

 
 

 

三
、
亞
洲
帕
拉
運
動
會

(亞

帕
運

) 

選
手

 
38

 
23

 
15

 
 

 
 

 
教
練

 
10

 
 

 
 

 
 

四
、
每
四
年
舉
辦
一
次
國
際

性
(不

包
括
亞
洲
地
區

或
亞
洲
暨
太
平
洋
地

區
)身

心
障
礙
者
運
動

賽
會
，
且
其
會
員
數
達

六
十
個
以
上
。

 

選
手

 
75

 
45

 
26

 

 
 

 
績
優
身
心
障
礙

選
手
及
其
有
功

教
練
獎
勵
辦
法

(以
下
簡
稱
本

辦
法
)中

華
民

國
10
4
年

9
月

21
日
修
正
發

布
後
舉
辦
之
賽

會
，
申
請
單
位

應
於
賽
會
開
始

日
前
，
依
本
辦

法
第

7
條
規
定

檢
附
相
關
資
料

報
教
育
部
核

定
，
始
得
申
請

獎
勵
。

 

五
、
每
四
年
舉
辦
一
次
國
際

性
(不

包
括
亞
洲
地
區

或
亞
洲
暨
太
平
洋
地

區
)身

心
障
礙
者
運
動

賽
會
，
且
其
會
員
數
達

三
十
個
以
上
未
達
六
十

個
。

 

選
手

 
45

 
26

 
15

 

 
 

 

六
、
每
二
年
舉
辦
一
次
國
際

性
(不

包
括
亞
洲
地
區

或
亞
洲
暨
太
平
洋
地

區
)身

心
障
礙
者
運
動

賽
會
，
且
其
會
員
數
達

三
十
個
以
上
。

 

選
手

 
45

 
26

 
15

 

 
 

 

七
、
每
二
年
以
上
舉
辦
一
次

之
亞
洲
地
區
或
亞
洲
暨

太
平
洋
地
區
各
類
身
心

障
礙
者
運
動
賽
會
，
且

其
會
員
數
達
三
十
個
以

上
。

 

選
手

 
19

 
11

 
8 

 
 

 

一
、
經
調
查
並
參
考
日
本
等
十
三

個
國
家
之
制
度
，
各
國
參
加

身
心
障
礙
帕
拉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以

下
簡
稱
帕
運
會

)等
國

際
身
心
障
礙
者
賽
會
與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以
下
簡
稱
奧

運
)等

賽
會
之
選
手
或
教
練
之

獎
金
制
度
，
並
參
考
國
光
體

育
獎
章
及
獎
助
學
金
頒
發
辦

法
附
表
所
定
獎
助
學
金
額

度
，
將
於
帕
運
會
、
奧
運
獲

得
金
牌
選
手
獎
助
金
之
比

率
，
由
現
行
規
定
之
一
比
五

調
整
為
一
比
三
點
三
三
，
並

參
照
體
育
獎
章
及
獎
助
學
金

頒
發
辦
法
附
表
規
定
，
以
階

梯
式
概
念
分
配
各
該
賽
會
之

各
獲
獎
名
次
之
獎
助
金
額

度
。

 
二
、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三
條
之
修

正
，
增
列
序
號
四
「
亞
太
聽

障
運
動
會

(亞
太
聽
障
運

)」
，

並
明
定
亞
太
聽
障
運
動
會

(以
下
簡
稱
亞
太
聽
障
運

)獎
助
金

額
度
。

 
三
、
序
號
五
至
八
分
別
由
現
行
規

定
序
號
四
至
七
移
列
，
修
正

說
明
如
下
：

 
(一

)審
酌
帕
運
會
、
聽
障
達
福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以
下
簡
稱
聽

障
奧
運

)、
亞
洲
帕
拉
運
動

會
(以

下
簡
稱
亞
帕
運

)或
亞

太
聽
障
運
競
賽
種
類
之
單
項

運
動
錦
標

(盃
)賽

競
技
程
度

相
對
較
高
，
爰
分
別
明
定
參

加
帕
運
會
、
聽
障
奧
運
、
亞

帕
運
或
亞
太
聽
障
運
競
賽
種

類
之
單
項
運
動
錦
標

(盃
)賽

及
其
他
賽
會

(例
如
綜
合
性

運
動
賽
會
或
其
他
非
帕
運
會

等
運
動
賽
會
之
競
賽
種
類
之

單
項
運
動
錦
標

(盃
)賽

)並
獲
前
三
名
選
手
之
獎
助
金
額

度
。

 
(二

)有
關
序
號
五
至
八
所
定
每
四

年
或
每
二
年
舉
辦
一
次
之
帕

運
會
、
聽
障
奧
運
、
亞
帕
運

或
亞
太
聽
障
運
競
賽
種
類
之

國
際
性
身
心
障
礙
者
世
界
單

項
運
動
錦
標

(盃
)賽

之
獎
助

金
部
分
，
考
量
帕
運
會
或
亞

帕
運
與
聽
障
奧
運
或
亞
太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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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運
動
賽

會
，
且
其

會
員
數
達

三
十
個
以

上
未
達
六

十
個

 

之
單
項

運
動
錦

標
(盃

)

賽
 

或
亞
太

聽
障
運

競
賽
種

類
之
選

手
 

其
他

 
選
手

 
45

 
26

 
15

 
 

 
 

七
、
每
二
年
舉

辦
一
次
國

際
性

(不

包
括
亞
洲

地
區
或
亞

洲
暨
太
平

洋
地
區

)

身
心
障
礙

者
運
動
賽

會
，
且
其

會
員
數
達

三
十
個
以

上
 

帕
運

會
、
聽

障
奧

運
、
亞

帕
運
或

亞
太
聽

障
運
競

賽
種
類

之
單
項

運
動
錦

標
(盃

)

賽
 

參
加
帕

運
會
或

亞
帕
運

競
賽
種

類
之
選

手
 

90
 

50
 

30
 

 
 

 

參
加
聽

障
奧
運

或
亞
太

聽
障
運

競
賽
種

類
之
選

手
 

50
 

30
 

20
 

 
 

 

其
他

 
選
手

 
45

 
26

 
15

 
 

 
 

八
、
每
二
年
以

上
舉
辦
一

次
之
亞
洲

地
區
或
亞

洲
暨
太
平

洋
地
區
各

類
身
心
障

礙
者
運
動

賽
會
，
且

其
會
員
數

達
三
十
個

以
上

 

帕
運

會
、
聽

障
奧

運
、
亞

帕
運
或

亞
太
聽

障
運
競

賽
種
類

之
單
項

運
動
錦

標
(盃

)

賽
 

參
加
帕

運
會
或

亞
帕
運

競
賽
種

類
之
選

手
 

50
 

30
 

20
 

 
 

 

參
加
聽

障
奧
運

或
亞
太

聽
障
運

競
賽
種

類
之
選

手
 

30
 

20
 

10
 

 
 

 
 

其
他

 
選
手

 
19

 
11

 
8 

 
 

 
 

障
運
之
規
模
尚
有
區
別
，
爰

參
考
序
號
一
至
序
號
四
之
規

定
，
分
別
明
定
參
加
帕
運
會

或
亞
帕
運
競
賽
種
類
之
選
手

及
參
加
聽
障
奧
運
或
亞
太
聽

障
運
競
賽
種
類
之
選
手
之
獎

助
金
額
度
。

 
四
、
現
行
規
定
備
註
欄
所
定
規
定

已
於
修
正
條
文
第
七
條
予
以

明
定
，
無
規
範
之
必
要
，
爰

予
以
刪
除
。

 
五
、
其
餘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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